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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北水利水电大学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学生考勤制度

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提高学生出勤率，维护正常的

教学秩序，保证各项教学任务的圆满完成，制定本考勤制度。

一、考勤方法

1.学生应按时上课、实习、军训、出操和参加公益劳动等

活动，不迟到，不早退，不缺勤，因事、因病可请假。

2.学生考勤采用填写登记表，实行专人登记和群众监督相

结合的公开考勤办法。

3.学生班长负责本班日常考勤工作，每周向辅导员、班

主任和负责考勤的学院领导汇报一次；各学院每月月初向学生

工作处报本学院上月学生考勤情况。

二、请假、批假与销假

1.学生因病请假，须有校医院或区、乡级以上医院的诊断

证明；因事请假要申明理由；事假、病假均需写出请假条，经

批准后交辅导员备案，未经批准者，必须参加正常上课或其它

活动，不得缺勤。

2.开学后因故不能按时报到注册者，应当提前向辅导员老

师说明情况，返校后持相关证明补办请假手续；在校内因特殊

原因未能提前请假者，应当在事后找辅导员老师补办请假手续

并有辅导员备案。

3.学生在校外实习，因病须向带队教师请假，并听从带队



2

教师安排就医，不得擅自离开实习单位（基地）；学生在校外

实习期间，不得擅自离队，确因事需离开者，必须向带队教师

书面请假，经批准后，方可离队。学生在校内实习，因病（事）

须向带班师傅和指导教师请假。

4.学生不经请假或请假而未获准者随意缺席，或假期满

不按时销假以及延长假期不办续假手续的均按旷课论。

5.在校学生请假在两天之内由辅导员批准，在学院备案。

3—6 天者经辅导员审核同意后由学院学生工作主管领导批

准，在学院备案。7 天以上者（含 7天）由所在学院主管领导

签署意见，报学生工作处批准后，在学院和学生工作处备案。

6.学生请假获批后，按照附件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新冠肺

炎疫情防控期间学生出入证明》办理出入校门手续；事情紧急

需要即刻离校的，可以和相关部门沟通联系协调其先行出校，

由所在学院后补出入校门手续。

7.学生请假期满，应按时销假。学生请假 7天以下期满，

须本人到本学院办理销假手续，由辅导员记录销假时间，并在

学院备案。学生请假 7天以上（含 7 天）期满，须本人到学院

办理销假手续，由辅导员记录销假时间，并到学生工作处备案。

学生请假期满仍不能参加上课等教学活动的，应办理续假手

续，经批准后，方能生效。

三、旷课学时计算

1.学生在接到复学、转专业等学籍变动通知后，应在三天

之内到新班级报到上课，逾期不报到者，按旷课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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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旷课学时计算办法：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按课程表规定

的课时计算；公益劳动、形势政策课每次按 2 个学时计算；

实习、军训、课程设计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集中性实践环节

和其它规定的集体活动按实际缺课时数计算（即缺 1 小时记为

一学时）；无课程安排的自学时间私自离校一天按 4 学时计

算；二次迟到或二次早退按旷课一学时计算。

四、处理

1.对旷课学生按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生违纪处理管理规

定》（华水政 2019-163 号）予以处理。

2.学生未请假离校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

的予以退学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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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学生出入证明(事假存根）
（此表为办理事假手续时专用） 编号：

姓名 学院名称

专业及班级 联系电话

出门事由
及时间

预计返回
时间

辅导员
意见

审核意见：
签字：
日期：

主管学院
学生工作
领导审核

审核意见：
签字及日期：
盖章

学生工作处

意见

审核意见：
签字及日期： 盖章

销假记录
销假申请人: 销假时间： 学院经办人签字： 日期：

学生工作处经办人签字： 日期：

备注

本人承诺：本人已充分了解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。如本人请假获得
批准，本人承诺在校外期间将严格遵守国家、河南省、郑州市、学校有关新
冠肺炎疫情防控系列工作会议和文件要求；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学生
晨午晚检制度、因病缺勤登记及病因追踪制度、校园出入管理制度等规定。
返校后按程序及时办理销假手续。

如违反以上情况，本人愿意承担学校给予的纪律处分；如违法本人愿意
承担国家法律法规中规定的相应法律责任，并自愿接受学校以及郑州市疫情
防控部门采取的强制隔离等措施。”

承诺人签字：
日期：

学院党委骑缝章 学生工作处骑缝章

学院党委骑缝章 学生工作处骑缝章

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学生出入证明

姓名 学院名称

专业及班级 联系电话

出门事由
及时间

预计返回
时间

学院党委盖章

学生工作处盖章

年 月 日


